
哈尔滨音乐学院
2020 年就业工作情况汇报

学院党委高度重视就业工作，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就

业工作领导小组，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

实施，统筹推进全院就业工作；形成院系两级“一把手”工程

统筹领导，专职部门具体牵头负责，相关职能部门协调联动的

管理模式，把就业工作贯穿到日常的教育、教学、管理、服务

的全过程，构建全员参与、齐抓共管的就业工作格局。经常性

分层次召开就业工作会议。

现就具体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基本情况

2020 年，我院毕业生总数 108 人。其中博士研究生 2 人，

全部就业，就业率 100%；硕士研究生 24 人，13 人就业，就业

率 54.17%；本科生 82 人，68 人就业，就业率 82.93。学院实际

就业率为 76.85%。

二、完成“学士工作流动站”建立，依托演出团体建立就

业缓冲区

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“在高校内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缓

冲区”的意见和黑龙江省教育厅、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关于印发《关于全省高校设立就业缓冲区实施方案》的通

知的相关要求。学院领导高度重视，亲自督办、靠前指挥、深



入挖掘，分层次召开线上、线下就业相关工作会议强力推进。

建立“学士工作流动站”在学生完成本科学习任务后，继续延

伸表演专业培养链条，为学生在从学院学习到步入社会工作的

跨越中提供支点。“学士工作流动站”的主要工作内容为聘用

优秀毕业生在学院承担的重大科研项目、演出项目、比赛项目

中, 作为研究助理、演奏员或辅助工作人员进站工作。依托学

院成立三个院级演出团体“哈尔滨音乐学院管弦乐团”、“民

乐团”、“合唱团”科学统筹就业岗位，每年可提供 35 个助理

演奏员就业岗位，本年度已完成助理演奏员岗位 26 个，科研项

目助理 2 个，共 28 个。吸引学院应届毕业的博士研究生、硕士

研究生和本科生前来应聘。为有就业愿望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提

供临时工作岗位，建立行之有效的就业缓冲区。同时应征入伍 1

人，选调生任职 1 人。

三、扎实推进就业导师制工作，全员参与毕业生就业工作

在“全程化、全员化、信息化、专业化”原则指引下，学

院就业指导工作坚持以人为本,服务学生,大力加强全员化建设,

建立学院领导、各行政教辅部门和各党总支、教学系工作人员、

专业教师“一对一”结对指导，形成协同推进、院系联动、全

员参与的就业导师工作机制。积极为毕业年级学生提供政策宣

传服务、就业信息搜集传递服务、跟踪服务、心理疏导和就业

安全教育。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开展精准推介、重点推荐、

个性化辅导、责任包保，实行“一对一”指导，形成规范化、

全时段、全方位的就业指导，强化对重点群体毕业年级学生的



就业兜底和清零服务，实现全员就业。制定《哈尔滨音乐学院

就业导师制实施办法》，参与工作的各位同志要压实责任，强

化担当。目前，2020 届就业导师制运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，2021

届学生的就业导师均已对接完成，开始对学生进行具体指导。

四、深化招生与教学改革,以就业为导向培养与社会接轨

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

坚持立德树人。以学院“三优”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引，提

升学生综合素质，促进学生成长成才，提高学生就业竞争软实

力。扎实推进思想政治教育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，

提升学生职业道德修养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，

教育引导学生有业即就。

五、建立健全就业信息化建设，推动实现毕业生高质量充

分就业

持续加强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,做深做透“无形市场”, 运

用网络构建的云平台打造学院高端、高效、高能的就业平台体

系，为学生好就业、就好业奠定基础，全面提升就业服务水平。

进一步整合资源，完成了学院“就业云平台”，即学院就业信

息网站、就业微信服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平台。

六、加强完善就业工作的制度，提供就业工作的全面保障

根据国家、省和学院的有关就业政策，结合我院毕业年级

学生就业工作实际，将各系毕业年级学生就业工作的领导机构、

制度建设、就业管理、市场开拓、毕业年级学生教育引导、信

息化建设、科研情况、工作业绩等 8 方面纳入学院思想政治教



育考核评估体系。研究制定《哈尔滨音乐学院就业工作考核奖

励办法》，对就业工作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。

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

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》精神，

不断加强学院就业工作机构、就业工作队伍、就业工作场地建

设，保障、落实就业工作经费，逐步实现“四到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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